
就大埔宏福苑火哭成立的獨立委員會

李國鴻的補充證人陳述書

本人李國鴻，現為退休人士，香港身份證號碼 現陳述如下：

1. 本人提交此書面供詞及相關證據，旨在配合及協助獨立委員會行使行政長官

於 2025 年 12 月 12 日宣佈的職權範圍。

2. 除非另有說明，本證人陳述書之內容均為本人所知所信及全部事實。如有任

何在本人所知以外的事項，該等事項是本人由所述的來源或資料提供者得知

的，而基於資料提供者之誠信及資料的一致性，本人完全相信該等事項是真

實的。我在這份證人陳述書將沿用我於 2026 年 3 月 9 日作出的第一份證人陳

述書（下稱「該陳述書」）中的所有簡稱。

該單位的閉路電視攝錄器
、d巳

3. 如本人在該陳述書中第 10 段所述，我在大火後向警方提供該單位的客廳及幢房

裝置的閉路電視攝錄器內的記憶忙，並獲警方告知這些記憶卡將會被警方檢

取作證物。

4. 在作出該陳述書後，我獲警方提供上述記憶卡，現把當中相關片段向獨立委員

會呈交（區11...11），以協助獨立委員會進一步掌控緊接宏褔苑宏昌閣受大火

波及後，該單位如何在短時間內受到嚴重影響。

補吉它就大維修向政府部門所作的投訴

5. 首先，我希望就該陳述書第 46 段，有關我在 2024 年 10 月 16 日致電消防處

投訴火警危險熱線（下稱 「 該熱線」）的電話通話內容作出澄清及更正。

6. 於 2024 年 10 月及 11 月之間，我曾致電該熱線至少兩次，主£11就宏業為進行

外牆打鑿工程而在住戶的窗戶貼上極度易燃的發泡膠板，且l立就大維修下後

樓梯的防火門更換及規格，向消防處作出投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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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我從消防處向獨立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冊 B7 中第 4543-4544 頁發現，我在該陳

述書第 46 段提到 2024 年 10 月 16 日當天致電該熱線的投訴內容，應為上述

後樓梯的防火鬥的問題，而非發泡膠板的問題。

8. 如上所述，我事實上曾於 2024 年 10 月及 11 月之間另一次致電該熱線（即

2024 年 ＇

10 月 16 日以外）的通話中，就宏業為進行外牆打鑿工程而在住戶的

窗戶貼上極度易燃的發泡膠板作出投訴，那通電話是由該熱線的一名男士接

聽及與我對話，內容如該陳述書第 46 段所述，並約在兩星期後，我接到消防

處人員以電話回覆，指現行法例沒有禁止窗戶貼上什麼物品，消防處之後便

沒有就我投訴回覆。

9. 我不太確定我就發泡膠板問題致電該熱線的那通電話，是由我的家庭電話

（號碼為 ）抑或手提電話（號碼為 ）撥出，但我肯定上

述消防處人員約於兩星期後向我回覆的電話，是由我的手提電話接收。由於

數碼遍的紀錄（見該陳述書的阻.fi..12）只提供由我手提電話號碼向哪些電話

號碼撥出通話，因此我無法從區生1立分辨那一過來電為上述消防處的回覆電

話。

10. 無論如何，從消防處向獨立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冊可見，消防處顯然至今仍完

整地保留該熱線於 2025 年 10 月及 11 月之間的完整及準確通話內容，以及向

其致電的電話號碼紀錄。我相信消防處定必能夠以我的家庭電話（號碼為

）抑或手提電話（號碼為 ），在其紀錄查閱並向獨立委

員會提供我在 2024 年 10 月及 11 月之間向該熱線致電及就發泡膠板投訴的完

整通話資訊。

11. 第二，在大火發生前，除了如在該陳述書第 44 至 49 段向相關政府部門就大

維修的各種問題投訴外，我亦曾向廉政公署作出以下投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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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2024 年 10 月時，我到廉政公署位於北角的總部大樓（下稱「廉署總部」），

就該陳述書中第 25 至38段所述的大維修的相關文件中眾多不合理之處，以

及法團、宏業及鴻毅等的作為及不作為，可能牽涉的不法行為作出投訴。當

天，廉政公署由一名男士接見我，我把以上情況向他詳述，並提供經簽署的

該合約副本。但是，該男士指證據不足，拒絕接收我提供的該合約副本，亦

拒絕接受我的投訴或作出調查。

13. 當收到該陳述書第 24段所述的匿名信後，我再前往廉署總部，當時由至少兩

名男士接見我。我向他們提供該匿名信，同時重新解釋上述大維修的相關文

件中眾多不合理之處，但他們同樣拒絕接收我提供的信件，亦拒絕接受我的

投訴或作出調查。

14. 由於廉政公署拒絕就我的投訴作出調查，我如該陳述書中第 47段所述，要求

江先生聯絡市建局。

15. 2025 年 4 月2日，我和葉先生到廉政公署位於沙田的分處，再就以上大維修

的相關文件的所有問題作出投訴。當時一名男士接見我們，我們準備了一份

附有手寫標示條款不合理之處的該合約副本（即該陳述害的阻且i豆），希望

向他提交，我們亦就當時宏業及鴻毅未能就無故更改大維修部分項目的建築

物料（及為此向法團收取額外費用）提供解釋作出投訴。可是，該男士指以

上所有問題都是商業糾紛，而拒絕接收我們提供的文件，亦拒絕接受我們的

投訴或作出調查。

16. 第三，如我在該陳述書所述，在我與江先生、葉先生等共六人於 2025 年 2 月

14 日到市建局的長沙灣辦事處投訴後，法團收到市建局的回覆。除該陳述喜

第 48段中所述的回覆外，我其後得知法團在 2025 年 2 月 28 日收到市建局的

電郵（見附件 18），江先生、葉先生和我均不是那電郵的收件人，而那封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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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沒有回應我 2 月 14 日當天（特別是就該陳述書附件 16 標示的事項）大部

份的投訴。

補充大維修在相關文件下不合理之處

17. 首先，我希望就該陳述書的第 27 至 29 段中指出宏業濫收工程備用金作補

充 。 市建局曾對宏業向 其 「 樓宇複修綜合支援計劃」申請（申請編號

所提交的該合約（當時為草擬本）作出評估，並出具一份評估報告。

該評估報告第 2.1.5 及 2.1.6 段（見血住斗旦）明確指出該合約（當時為草擬

本，但後來簽訂的該合約仍維持）這些有關備用金的問題，並指出工程顧問

（即鴻毅）必須作出澄清及跟逛。然而，鴻毅完全沒有按此作任何行動。

18. 第二，就該陳述書的第 34 段中所述宏業把其須向法團支付的 「 履約金」’改

頭換面軍轉由法團向其支付 「 手續費」的問題，該合約（見附件 8，第 SC/5

頁）第 SC17 條訂明，工程保證金的一切費用由承判人（即宏業）支付。鴻

毅及／或宏業明顯無視此等合約條文下的責任，反而把這個責任冠上 「 手續

費」之名而向法團徵收。

19. 第三，該合約（見附件8，第 COT/02 頁）第7條訂明由承建商供應完荐的安

全設備。可是，從該合約的工程價目表（見附件 8，第 BQ/03 頁）可見，鴻

毅及／或宏業把這些設備同樣地轉嫁法圈。

20. 第四，以我所知，宏福苑各 l幢大廈只有糞渠 、 污水渠及雨水渠共 3 種渠管。

該合約的工程價目表（見附件 8，第 BQ/013-014 頁）的 5.2-5.4 項經己徵收清

拆 、 運走及重新供應這 3 種渠管的所有費用，但 5.1 項卻無故再出現及徵收清

拆不明 「 渠喉管」及填補的指稱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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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所有以上我所補充的問題，以及在該陳述書中所述的有關該合的的所有問

題，均源自鴻毅所設計及撰寫的該招標害。

宏昌閣在大火時的油漆工程

22. 我亦希望向獨立委員會補充，以手制服日，從 2025 年 9 月底至大火發生期間，

法昌闖一直進行後樓梯扶手的油漆工程，而這些油漆為易燃液體（見血企

且），這與獨立委員會就大火急速蔓延的考慮或許相關。

日期· 2026 年 4 月 13 日

李圓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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